供应商承诺函
致：南安市医院
我方（以下简称“供应商”）作为贵院医用耗材的供应商，为建立长期、稳定、诚信的合作关系，现就供货产品的质量、价格及信息告知义务等相关事宜，向贵院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 产品质量保证承诺
1.供应商保证所供应的所有医用耗材产品（以下简称“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国家及行业质量标准、技术规范，以及产品注册或备案标准。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保证产品来源合法、渠道清晰，具备完整的生产资质、经营资质及产品注册/备案证明文件，并保证产品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
3.供应商保证所供产品包装完好、标识清晰，随货提供必要的质量检验报告、合格证明等文件。
4.如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贵院或第三方遭受损失的，供应商将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退货、换货、赔偿损失等，并积极配合贵院及相关部门处理。
二、 产品价格承诺
1.供应商承诺，提供给贵院的同类产品（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型号）的供货价格，为同期在泉州市范围内的最低供货价。
2.供应商承诺，如在本承诺函有效期内，其在泉州市内任何其他医疗机构或采购平台的供货价低于提供给贵院的价格，供应商将在知悉该情况后立即主动书面通知贵院，并自通知之日起，将供给贵院的该产品价格同步调整至该最低价，且该调整具有追溯力，对已发生但未结算的货款同样适用。
三、 信息告知承诺
1.供应商承诺，将密切关注相关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以下简称“阳光平台”）的信息。
2.供应商保证，如其供应的任何产品在阳光平台上备案或挂网或价格变动，供应商将在知晓该信息后一周内，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正式函件）主动、及时、准确地将相关情况通知贵院设备科。
3.在接到供应商关于产品备案、挂网或价格变动的正式通知后，双方应积极配合，依法依规及时将采购路径变更至阳光平台。
4.存在通知不及时或刻意隐瞒产品已在阳光平台备案、挂网或价格已变动的事实，导致相关产品在阳光平台挂网后，仍通过线下方式向供应商采购该产品的，贵院有权对该部分线下采购的货款不予支付，且供应商无权就此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已支付的，贵院有权要求返还。
四、材料真实承诺
1.供应商承诺此次项目的投标资质材料真实有效，如有提供虚假材料或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材料，本公司愿意承担所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其他
1.本承诺函自供应商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承诺函作为双方签订的各类医用耗材采购合同/协议的不可分割的有效组成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本承诺函内容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以对贵院权益保护更为有利的条款为准。
3.本承诺函一式两份，贵院与供应商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供应商信息：
公司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